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结余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作为深圳市大富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大富科技”、“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大

富科技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使用结余募集资金偿还银

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进行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市大

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871 号文核准，同

意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2,000 万股新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3,450,000,000.00 元。2016 年 9 月 29 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了瑞华验字瑞华验字[2016]48270008 号《验资报告》，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募资

资金进行核验。 

本次非公开募集资金净额拟投入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1 柔性 OLED 显示模组产业化项目 156,500 

2 USB3.1 Type-C 连接器扩产项目 84,000 

3 精密金属结构件扩产项目 54,500 

4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50,000 

 合计 345,000 

二、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万

元) 
已投入募资资金（万元） 

1 柔性 OLED 显示模组产业化项目 156,500 2,038.50 

2 USB3.1 Type-C 连接器扩产项目 84,000 2,678.10 

3 精密金属结构件扩产项目 54,500 23,344.66 

4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50,000 50,000.00 

 合计 345,000 78,061.26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的原因 

本次拟终止投入的募投项目为柔性 OLED 显示模组产业化项目，结余资金

合计为 154,461.50 万元。 

柔性OLED显示模组产业化项目的产品包括柔性OLED显示模组 1,200万件

及精密金属掩膜板 1 万件，其中柔性 OLED 显示模组主要应用于小尺寸的消费

类电子产品，精密金属掩膜板的目标客户为京东方、国显、天马及华星光电等

OLED 面板制造企业。根据前次募资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OLED 显示

模组的投产时间为 2019 年，精密金属掩膜板的投产时间为 2018 年。 

OLED 面板行业在过去两年的发展与公司预期存在较大差距，主要体现在

（1）OLED 面板的应用未全面铺开，目前仅在苹果的 IPhone X 及华为的 Mate10 

Pro 等高端机型中使用，苹果及华为的其他机型以及出货量较高的小米、VIVO

及 OPPO 品牌手机暂无 OLED 面板的使用计划；（2）OLED 面板目前被三星

Display 全面垄断，其 2017 年 OLED 面板的出货量占据全球出货量的 96%，公

司的目标客户京东方、天马或国显等国内面板企业的 OLED 产品的出货量较低，

量产的成本较高，国产 OLED 面板全面铺开尚需时日；（3）受制于良品率问题

使得目标客户比较倾向于选择国外厂商较为成熟的掩膜板产品，使得公司精密金

属掩模板业务的市场拓展存在较大难度。 

综上，原拟投资的募投项目的市场、行业及客户需求存在较大的不确定，鉴

于公司 2017 年经营亏损，且公司在 2015 年至 2016 年间的投资项目业绩亦不及

预期，使得公司更加审慎的对待项目投资，以降低投资风险。 



四、本次使用结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计划 

公司拟终止柔性 OLED 显示模组产业化项目，将结余资金 103,500.00 万元

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上市公司运营资金。 

（一）偿还银行贷款 

未来 12 个月公司有近 10.3 亿元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到期，鉴于 2018 年银行

继续缩紧银根，而公司 2017 年经营亏损，公司续贷的额度较以前年度将有所降

低，续贷的成本亦在 2018 年有所提升。2018 年公司银行偿还贷款的压力较大，

本次将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公司的偿债压力，降低财

务风险。 

（二）补充营运资金 

2018 年公司将继续围绕主营业务加强上下游投入，经营性现金流需求增加。

同时，5G 投入将在 2018 年提速，为提前做好技术、产品、产能准备，公司将继

续加大 5G 的研发投入，亦需要资金支持。 

五、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结余资金用于偿还

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基于当前公司所处行业变化和未来发展需要进

行的决策，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使用

部分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

司财务费用，增强公司运营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规要求。同意公司《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

将结余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结余资金用于偿还银



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增强公司运营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

结余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长城证券认为： 

关于本次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事宜，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已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所履行

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结余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调整，符合《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同意对募投项目进行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

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安排。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终止

部分募投项目并将结余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

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张  涛                吴 玎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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